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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作業要點 

  

壹、 試評目的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為瞭解 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

家試評基準之適用性，並收集試評機構及各界意見，以

作為公布 106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之參考，特訂

定本作業要點。 

貳、 辦理機關 

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作業要點 (以下稱試評要點)

由本部主辦，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以下稱醫策會)辦理相關事務。 

參、 試評委員 

本部得聘請專家擔任試評委員，進行實地試評。 

肆、 試評申請資格 

一、 由醫策會行文於評鑑合格效期內且未申請本(105)年

度評鑑之機構，徵詢參與試評之意願，原則採志願申

請。必要時，本部得以抽籤方式或指定機構參加試評。  

二、 預計辦理試評機構家數以 3 家為原則，若發生超額(即

申請參加試評之家數超過 3 家) 時，本部得依前述上

限家數，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伍、 試評基準 

依「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基準」所列項目辦理。 

陸、 申請表件 

由醫策會公告於該會網頁，並由醫策會提供申請機構相

關申請表件。 

柒、 申請程序 

一、 申請日期由醫策會公告於該會網頁。 

二、 試評資料申報方式為紙本申報，資料繳交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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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申請試評注意事項，逾期不受理。 

三、 請於前述期限內辦理下列事項： 

（一） 應填寫「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申請書」（如

附件一，A4 紙張規格），並應由負責人簽章及加

蓋關防，於試評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郵戳

為憑）或專人送至醫策會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如有相關證明文件未及備齊，應於申請期限截止

日起 5 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 

（二） 應完成試評資料之填報，並依申請說明備妥足夠

份數，於試評資料繳交期限內，以掛號郵寄（郵

戳為憑）或專人送至醫策會，逾期不受理。 

捌、 試評作業 

一、 105 年 6 月至 7 月受理機構申請試評（以郵戳為憑），

由本部及醫策會依本要點之規定，初審各申請機構所

送之資料，經初審不合申請資格者，由本部通知申請

機構，不進行實地試評。 

二、 105 年 8 月至 9 月進行實地試評 

（一） 經初審合格之機構，試評作業之日程，將由醫策

會個別書面通知試評機構。 

（二） 實地試評程序： 

1. 機構簡報。 

2. 實地查證。 

3. 綜合討論。 

（三） 實地試評時間：依機構服務量，以 3 至 3.5 小時或

3.5 至 4 小時為原則，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如附

件二。 

玖、試評成績核算及評定原則  

依「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成績核算方式與合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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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如附件三)進行評量，並經本部及醫策會試評結果檢

討作業後核定。 

拾、試評結果 

一、試評成績與結果不公布，經本部及醫策會試評結果

檢討作業後核定，並由醫策會發給實地試評個別建

議事項。 

二、試評結果僅供本部及醫策會修正 106 年度精神護理

之家評鑑基準及辦理 106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參

考。 

拾壹、試評機構應配合本部及醫策會辦理以下事項，俾利試評

結果更臻完善： 

一、 實地試評。 

二、 於規定時間內提報試評所需相關資料。 

三、 本部及醫策會得辦理試評結果檢討作業，試評機構

應派員與會，提供評鑑基準、評量項目及查證方式

之建議意見。 

四、 填列相關問卷調查表、經驗分享、教材製作及其他

測試作業。 

拾貳、試評機構依本作業要點規定，完成試評及參與各項配合

作業者，得免列為 106 年度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之對象。 

 

附件一、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申請書 

附件二、精神護理之家實地試評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附件三、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成績核算方式與合格基準



 

4 

附件一、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申請書（範本） 

本機構申請參加貴部辦理之 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了解試評各項作

業規定與試評申請注意事項（詳見下頁），並願意主動提供試評所需資料及配合

各項試評作業。 

此致 

衛生福利部 

 

申請機構名稱（全銜） ：  

申請機構代碼（ 1 0 碼） ：  

 

負 責 人 姓 名 ： （請蓋關防及負責人章） 

 

 

聯絡人（職稱、姓名）  

 

 

：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傳 真 ：  

E - m a i l ：  
 

 

 

 

 

 

 

 

 

 

 

 

註：1.本申請書請至醫策會網頁下載；填寫完畢後請以 A4 雙面列印（包含下頁「試評申請注意事項」），並由

機構負責人簽章及加蓋關防。 

2.本申請書請併同「機構開業執照影本」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送至醫策會提出申請，逾期不受

理。 

3.試評申請注意事項詳見下頁。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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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評申請注意事項 

一、 試評機構應依規定於申請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申請，並配合辦理相關作

業。 

二、 試評基準、評量項目及試評相關資料表單檔案，由本部及醫策會公佈於網

頁上，以供下載。 

三、 本部或醫策會將不定時於網頁上，公佈有關試評之最新資訊及活動。 

四、 由醫策會辦理試評說明會，說明試評相關作業規定，包括試評申請說明、

試評基準及評量重點，以利申請試評機構參考及準備。 

五、 試評作業之日程，將由醫策會個別書面通知試評機構。 

六、 實地試評期間，試評機構應提供試評委員為試評項目評量所需之相關參考

資料。 

七、 試評機構對試評相關作業及內容之疑義，本部或醫策會將提供電話諮詢服

務及公用信箱服務。 

八、 僅供本部及醫策會修正 106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及辦理 106年度精

神護理之家評鑑參考。 

九、 本部及醫策會得辦理試評結果檢討作業，試評機構應派員與會，提供評鑑

基準、評量項目及查證方式之建議意見。 

十、 試評機構應配合本部及醫策會，協助填列相關問卷調查表、經驗分享、教

材製作及其他測試作業。 

十一、 試評機構依本作業要點規定，完成試評及參與各項配合作業者，得免列

為 106 年度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之對象。 

十二、 試評機構不得將參與試評之相關情事，作下列不當使用： 

(一) 易使民眾誤解或誇大不實之相關聲明。 

(二) 針對試評範圍進行廣告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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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精神護理之家實地試評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進 行 程 序 
時間分配 

備註 
99 床以下 100 床以上 

一、負責人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 5 分鐘 5 分鐘  

二、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試評委員 5 分鐘 5 分鐘  

三、機構簡報 20 分鐘 20 分鐘 
簡報資料請置於

會場 

四、實地查證 60-90 分鐘 90-120 分鐘 註 1、2 

五、機構代表面談 20 分鐘 20 分鐘 註 3 

六、陪同人員報告及交換意見 10 分鐘 10 分鐘 註 4 

七、委員整理資料 40 分鐘 40 分鐘 註 5 

八、綜合討論 

1. 衛生局查證報告 

2. 委員講評 

3. 受評機構提出說明或意見交換 

20 分鐘 20 分鐘 

 

合計 180-210 分鐘 210-240 分鐘 
 

備註： 

1. 實地試評期間，為利評鑑委員進行訪談，請貴機構配合勿安排住民團體外出

活動（如郊遊、參訪等），並不得拒絕委員訪視依常規外出之住民。 

2. 評鑑委員查證時，請機構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備詢，惟以不影響作業正

常運作為原則。 

3. 機構面談人員由委員現場決定，列席人數以 2 至 3 人為原則，列席對象以負

責人、機構經營者為主。 

4. 陪同人員報告時段，受評機構同仁請迴避（實地試評陪同人員係指：衛生局

代表、社會局代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代表））。 

5. 委員整理資料時段，陪同人員及受評機構同仁請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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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5 年度精神護理之家試評成績核算方式與合格基準 

 

一、 評鑑基準共分 5 大面向 99 項，評鑑項目內容： 

大項 項數 配分權重 

A.行政組織與經營管理（含：行政制度、人員配

置、工作人員權益、教育訓練、績效管理、資

訊管理） 

22 20%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含：專業服務、生活照

顧、膳食服務） 
37 40%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含：環境安全、安全維

護、衛生防護） 
27 25% 

D.權益保障 11 13% 

E.改進或創新措施 2 2% 

合   計 99 100% 

二、 評鑑項目計分原則： 

大項 
各小項 

單項分數 

計分等級（分數） 

A B C D E 

A.行政組織與經營管理(22 項) 

4 4 3.4 2.8 1.4 0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37 項)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27 項) 

D.權益保障(11 項) 

E.改進或創新措施(2 項) 

三、 評鑑成績計算方式 

（一） 將各大項原始分數/各大項總分*100＝總得分 

（二） 將各大項總得分乘以該各大項之權重百分比，合計後得出受評機構之

實際總分。 

（三） 評鑑指標遇有不適用項目，則其各大項總分以下列公式加權計算後，

乘以該各大項之權重百分比，合計後得出受評機構之實際總分。 

 原始分數/（原總分－不適用項目總分）*100＝總得分 

例如：原總分 100 分，不適用項目 10 分，原始分數 70 分，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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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為 70/（100－10）*100＝78 

四、 依評鑑項目之評鑑得分乘以其加權比重之總計，按整體總評結果分為下列

五等評鑑等第： 

(一)優等：分數 90 分以上者。 

(二)甲等：分數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者。 

(三)乙等：分數 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者。 

(四)丙等：分數 60 分以上未達 70 分者。 

(五)丁等：未達分數 60 分。 

   註：  

       1.分數計算取自小數點以下第一位，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2.實地評鑑結果經評定會議討論，報衛生福利部核定後公告 

五、 評等原則： 

（一） 評鑑結果列為優等或甲等，除分數須達標準外，亦須同時符合一級及

二級指標所需達A等級項數之要求。 

（二） 一級必要項目及二級加強項目 

名稱 一級必要項目 二級加強項目 

定義 

1. 攸關機構及住民生命安全。 

2. 有關設立標準、相關法規及照

護品質，含設施設備及人力

（資格、人數）。 

3.  

1. 潛在嚴重不利於住民健康安

全的狀況。 

2. 新近修法通過對機構之要求

事項，而尚在改善或宣導期

間，為提醒機構注意而訂之指

標。 

3. 過去評鑑經驗機構較易忽

略，普遍得分較低，但對維繫

機構服務品質有其重要性

者，為加強機構重視而提出

者。 

指標

項目 

A2.1、A2.2、A2.3、A2.5、C1.1、

C1.16、C2.1、C2.2、C2.3、C2.4、

C3.4 

B1.1、B1.3、C1.13、C1.14、

C1.15、C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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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鑑優等及甲等之評等原則 

 優等 甲等 

評等

原則 

須符合下列各項要求： 

1. 分數90分以上者。 

2. 一級必要項目 

(1) C2.2及C2.3（以上2項為公共

安全指標）均須達A級。 

(2) C2.1須達B級。 

(3) 除公共安全指標外，須有7項

以上達A級。 

3. 二級加強項目須有3項以上達

A級。 

須符合下列各項要求： 

1. 分數80分以上未達90分者。 

2. 一級必要項目 

(1) C2.2及C2.3（以上2項為公共

安全指標）均須達A級。 

(2) C2.1須達B級。 

(3) 除公共安全指標外，須有4項

以上達A級。 

 


